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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考名师全程视频授课，图像、声音、文字同步传输，享受身临其境的教学效果； 

□ 权威专家在线答疑，提交到答疑板的问题在 24 小时内即可得到满意答复； 

□ 课件自报名之日起可反复观看，不限时间、地点、次数，直到当期考试结束后一周关闭； 

□ 付费学员赠送 1G 超大容量电子信箱；及时、全面、权威的自考资讯全天 24 小时滚动更新； 

□ 一次性付费满 300 元，即可享受九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500 元或支付 80 元会员费，可 

成为银卡会员，购课享受八折优惠；累计实际交费金额 1000元或支付 200 元会员费，可成为金 

卡会员，购课享受七折优惠（以上须在同一学员代码下）； 

英语/高等数学预备班：英语从英文字母发音、国际音标、基本语法、常用词汇、阅读、写作等角度开展教学；数学针对有高中入学水

平的数学基础的同学开设。通过知识点精讲、经典例题详解、在线模拟测验，有针对性而快速的提高考生数学水平。立即报名！ 

基础学习班：依据全新考试教材和大纲，由辅导老师对教材及考试中所涉及的知识进行全面、系统讲解，使考生从整体上把握该学科的

体系，准确把握考试的重点、难点、考点所在，为顺利通过考试做好知识上、技巧上的准备。立即报名！ 

真题串讲班：教育部考试中心已经启动了自考的国家题库建设，熟练掌握自考历年真题成为顺利通过考试的保障之一。自考 365 网校与

权威自考辅导专家合作，推出真题串讲班网上辅导课程。通过对课程的整体情况分析及近 3 次考试的真题讲解，全面梳理考试中经常出

现的知识点，并对重点难点问题配合典型例题扩展讲解。串讲班课程在考前一个月左右开通。立即报名！ 

习题班：自考 365网校与北大燕园合作推出，每门课程均涵盖该课程全部考点、难点，在线测试系统按照考试难度要求自动组卷、全程

在线测试、提交后自动判定成绩。我们相信经过反复练习定能使您迅速提升应试能力，使您考试梦想成真！立即报名！ 

自考实验班：针对高难科目开设，签协议，不及格返还学费。全国限量招生，报名咨询 010-82335555 立即报名！ 

 

全国 2008 年 10 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婚姻家庭法原理与实务试题 

课程代码：00924 
 

一、单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5 小题，每小题 1 分，共 15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只有一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或未

选均无分。 

1．解放前革命根据地于 1934 年 4 月 8 日颁布了（      ） 

A．《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 

B．《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法》 

C．《陕甘宁边区婚姻条例》 

D．《晋察冀边区婚姻条例》 

2．按照亲属的分类和罗马法的亲等计算法，表兄弟姐妹是（      ） 

A．四亲等旁系血亲 B．三亲等旁系血亲 

C．四亲等旁系姻亲 D．三亲等旁系姻亲 

3．自然血亲只能（      ） 

A．因家庭的成立而发生 B．因婚姻的成立而发生 

C．因出生的事实而发生 D．因收养的成立而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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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依据有关司法解释，第三者以索取大量财物为目的包办强迫他人婚姻的，称为（      ） 

A．买卖婚姻 B．包办婚姻 

C．交换婚姻 D．借婚姻索取财物 

5．因受胁迫而请求撤销婚姻的主体是（      ） 

A．受胁迫的当事人的近亲属 

B．受胁迫的当事人本人 

C．受胁迫的当事人的所在单位 

D．受胁迫的当事人住所地的基层组织 

6．甲乙办理结婚登记后并未举行结婚仪式。甲死后，乙（      ） 

A．可以配偶的身份继承死者遗产 

B．不能以配偶的身份继承死者遗产 

C．经死者的父母同意可继承死者遗产 

D．经死者的单位同意可继承死者遗产 

7．《收养法》规定，无配偶的男性收养女性的，收养人与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      ） 

A．10 周岁以上 B．20 周岁以上 

C．30 周岁以上 D．40 周岁以上 

8．解除收养关系后，未成年的养子女同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      ） 

A．经双方协商后恢复 

B．依法自行恢复 

C．经法院判决后恢复 

D．经生父母或养子女的要求而恢复 

9．依据有关司法解释，符合《婚姻法》第 46 条规定的无过错方作为原告向人民法院提 

起损害赔偿请求的，必须（      ） 

A．在离婚诉讼的同时提出 B．在离婚后一年内提出 

C．在离婚后六个月内提出 D．在离婚后一个月内提出 

10．当事人依据《婚姻法》第 47 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再次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诉讼时效为（      ） 

A．一年 B．两年 

C．四年 D．五年 

11．依据有关司法解释，当事人如果仅以《婚姻法》第 4 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      ） 

A．应当受理 B．视情况决定是否受理 

C．不予受理 D．若女方起诉的可以受理 

12．人民法院审理重婚导致的无效婚姻案件时，涉及财产处理的，应当准许合法婚姻当事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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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作为共同原告参加诉讼 

B．作为共同被告参加诉讼 

C．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D．作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 

13．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第 147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和外国人离婚，适用（      ） 

A．婚姻缔结地法律 B．当事人本国法律 

C．当事人住所地法律 D．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 

14．在民族自治地方关于《婚姻法》的补充规定中，明确规定“禁止一方用口头或文字通知对方的方法离婚”的自治

区是（      ） 

A．西藏自治区 B．宁夏回族自治区 

C．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D．内蒙古自治区 

15．对拒不执行有关扶养费、抚养费、赡养费、财产分割、遗产继承、探望子女等判决或裁定的，由人民法院依法

强制执行。有关个人和单位应（      ） 

A．自动执行 B．独立执行 

C．强制执行 D．协助执行 

 

二、多项选择题（本大题共 10 小题，每小题 2 分，共 20 分） 

在每小题列出的四个备选项中有二至四个是符合题目要求的，请将其代码填写在题后的括号内。错选、多选、

少选或未选均无分。 

16．中国古代的礼教要求妇女必须恪遵“三从四德”，其中“三从”是指（          ） 

A．幼从父兄 B．嫁从夫 

C．夫死从子 D．子死从女 

17．甲男的外祖母乙是丙女的父亲丁的同胞姊妹，因此（          ） 

A．乙是丙的姑母，丙是乙的侄女 B．丁是甲母的舅父，甲母是丁的外甥女 

C．乙是丙的舅母，丙是乙的外甥女 D．甲母与丙是表姊妹 

18．古代社会通行的有偿婚，包括（          ） 

A．买卖婚 B．交换婚 

C．劳役婚 D．赠与婚 

19．中国古代的离婚方式有（          ） 

A．出妻 B．义绝 

C．和离 D．呈诉离婚 

20．按照我国的法定夫妻财产制，夫妻一方的财产应当包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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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一方的婚前财产和一方专用的生活用品 

B．一方因身体受到伤害获得的医疗费、残疾人生活补助费等费用 

C．遗嘱或赠与合同中确定只归夫或妻一方的财产 

D．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 

21．我国《婚姻法》第 2l 条所称“抚养费”，包括子女的（          ） 

A．生活费 B．教育费 

C．医疗费 D．结婚费 

22．导致婚姻终止的原因是（          ） 

A．配偶自然死亡 B．配偶被宣告死亡 

C．配偶被宣告失踪 D．双方离婚 

23．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应当坚持的原则主要有（          ） 

A．男女平等 

B．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C．照顾无过错方 

D．尊重当事人意愿，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24．中国公民甲同外国人乙在中国内地自愿离婚，双方共同到甲常住户口所在地的婚姻 

登记机关办理离婚登记。乙须持的证件和证明材料有（          ） 

A．乙的结婚证 B．乙的离婚申请书 

C．甲、乙共同签署的离婚协议书 D．乙的有效护照或者其他有效国际旅行证件 

25．《婚姻法》第 33 条所称的“军人一方有重大过错”是指（          ） 

A．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B．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C．有赌博、吸毒等恶习的 

D．有其他重大过错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 

 

三、名词解释题（本大题共 5 小题，每小题 3 分，共 15 分） 

26．婚姻 

27．拟制血亲 

28．寄养 

29．“六礼” 

30．探望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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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简答题（本大题共 2 小题，每小题 6 分，共 12 分） 

31．简述离婚时关于付出家庭义务较多一方的补偿请求权。 

32．简述《婚姻法》对家庭暴力的救济措施。 

 

五、论述题（本大题共 14 分） 

33．试论我国《婚姻法》中的夫妻财产约定的内容、形式和法律效力。 

 

六、案例分析题（本大题共 2 小题，共 24 分） 

34．（本题 l0 分）彭正刚与罗红系表兄妹，青梅竹马，两小无猜。长大后，二人产生爱慕之情。虽然双方父母均强

烈反对，但他们一个非对方不娶，一个非对方不嫁。2001 年 7 月，彭正刚大学毕业去南方某城市工作。2001 年 10

月，罗红去该市，双方去办理登记结婚。他们向婚姻登记机关隐瞒了真实的亲属关系，骗取了结婚证。2002 年春节

前夕，罗、彭二人双双回到老家向亲戚朋友宣布他们已登记结婚。罗、彭的父母认为后果严重，都很着急，尤其是

罗红的母亲。情急之中，她找到李律师咨询。李律师劝罗红的母亲不必着急，她可以依法申请宣告罗红与彭正刚的

婚姻无效。另：罗、彭二人结婚后，有存款 2 万元。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 

（1）李律师的看法是否正确? 

（2）当事人的财产如何处理? 

35．（本题 14 分）蒋国富与王秀珍在读大学期间就互有好感，毕业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双方于 1986 年登记结婚。

婚后夫妻恩爱，感情融洽，但由于王秀珍婚后一直未能生育，蒋国富又特别想有一个孩子，夫妻感情受到很大的影

响。蒋国富曾多次产生离婚的念头，但由于担心仕途受影响而作罢。1997 年 8 月，蒋国富认识了年轻漂亮又善解人

意的小宋，双方坠入情网不能自拔。1998 年 4 月，王秀珍得知此事，规劝蒋国富回心转意，蒋索性提出离婚，并向

法院提起诉讼。由于王秀珍坚决不同意离婚，法院考虑到双方婚姻基础好，婚后感情一度也很好，遂在对男方予以

批评教育的基础上判决不准离婚。此后，蒋国富不但不悔改，还与小宋在郊区租住房屋，以兄妹名义同居生活。蒋

国富的舅父于 1999 年春节回国探亲，赠与蒋 2 万美元，在赠与合同中载明以蒋为受赠人。蒋用此款以小宋的名义购

买房屋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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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 6 月，蒋国富再次向法院起诉离婚。经查：法院第一次判决不准离婚后，蒋国富一直与王秀珍分居；双

方有共同存款 10 万元和家用电器若干，共同居住的房屋系男方婚前承租的公房。法院经多方查证，认为本案当事人

夫妻感情确已破裂，遂判决准予双方离婚，并对夫妻共同财产作了分割。由于当事人共同居住的房屋系男方婚前承

租的公房，离婚后女方无房居住，法院在男方表示愿意放弃分割共有存款的权利以作为对女方的经济补偿的情况下，

判决其共同居住的房屋继续由男方承租。王秀珍仍然不同意离婚，并向二审法院提起上诉。 

根据上述案情回答下列问题，并简述理由： 

（1）对于离婚二审法院如调解无效，应如何处理? 

（2）一审法院对当事人共同居住的房屋的租赁关系的判决是否正确? 

（3）如二审法院维持原判，王秀珍是否可以提出离婚损害赔偿请求?如王秀珍当时未提出此项请求，离婚后能否提

出? 

（4）离婚后，王秀珍发现蒋国富在其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小宋的名义购买了房屋一套，她能否请求法院再次分割此

项财产? 


